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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局、马应龙董事会决策批准；若受让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违约行为，股权转

让合同可能被解除。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2026年3月27日，公司下属子公司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应龙” ）为优化医疗产

业结构，其控股子公司马应龙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应龙医管” ）与卓准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卓准技术” ）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拟将其持有的北京马应龙长青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医管” ）79.8144%的股权转让给卓准技术，交易价格为10,375.87万元。 若本次交易完成，北京医管

及其控股子公司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有限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提交本公司董事局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卓准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包曙光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3月24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23号4号楼2层北侧2494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3MA3WFJ3N27

经营范围：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服务；网

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大数据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

施工服务；安全咨询服务；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工业控制计算

机及系统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子产品销售；导航终端销售；货物进出口。

股权结构：北京卓准医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80%、北京长青天诺医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

股20%。

卓准技术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

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登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公开信息查询平台查

询，未发现卓准技术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北京马应龙长青医院管理有限公司79.8144%的股权。

（二）交易标的权属情况：该项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形，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涉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马应龙长青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有章

注册资本：7,650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2月26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3号玉泉慧谷园17号楼B118室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销售医疗器械I类、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租赁；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维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股权结构：马应龙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79.8144%，北京溢康太和医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

股20.1856%。

北京医管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25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630.91 9,180.18

负债总额 6,888.44 6,380.37

应收账款 88.99 115.44

净资产 2,742.47 2,799.81

2025年度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103.15 10,014.85

净利润 -57.21 -74.70

公司不存在为北京医管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其理财或被其占用资金等情况；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

债务转移。 经自查，北京医管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马应龙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卓准技术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北京马应龙长青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一）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79.8144%全部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以10,375.87万元价格转让

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等股权。 本次交易以市场化方式定价，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标的公司整体估值1.30

亿元，相应转让方所持79.8144%股份对应的交易价格为10,375.87万元。

（二）款项支付及履约安排

本合同项下转让价款由受让方以货币形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三期支付至指定的转让方收款账户。

1、受让方应于2026年4月20日前支付第一期款项1,000万元，即履约保证金。若受让方在支付履约保证

金后、本合同生效前，以书面或实际行动明确表示不再履行本合同的，转让方有权没收已支付的履约保证

金，并终止本次交易，受让方对此无异议。

2、受让方应于2026年6月20日前支付第二期款项5,000万元。 该款项足额支付完毕后，交易双方办理股

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且应在办理变更登记前签署《股权质押合同》，受让方承诺将办理变更登记后的

所有标的股权质押给转让方。

3、受让方应于2026年12月20日前支付第三期款项4,375.87万元，其中2026年10月10日前应至少支付

2,000万元。待第三期款项全部支付完毕后，第一期履约保证金自动转换为同等金额的股权转让款。 在全部

转让价款支付完毕前，为保障转让方权益，受让方应保证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导致其股

权价值减损以及经营情况恶化的行为，并保障转让方对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完整知情权与财务、经营

事项监督权。

（三）违约情形及责任承担

若受让方未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各期转让价款和未按约定签署《股权质押合同》及办理对应股权的质

押登记等合同义务的，受让方须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转让方有权行使合同约定的相应权利。

（四）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转让方控股股东履行完毕必要决策程序且向受让方提供相应决

策文件告知函之日起生效。

五、转让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转让有助于提高马应龙资产经营效率，集中资源聚焦优势业务，契合马应龙整体战略布局

与中长期发展目标。 本次交易完成后，北京医管及其控股子公司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有限公司将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经公司初步测算，若本次交易成功，预计将增加公司净利润约 2,100�万元左右（最终确认金额以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预计将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局、马应龙董事会决策批准；若受让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违约行为，股权转

让合同可能被解除。 因此，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合同》；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4

云南恩捷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恩捷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 ）于2026年3月27日上午10时在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

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Paul� Xiaoming� Lee先生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3月24日以电话、

电子邮件、书面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九人

（其中董事翟俊、独立董事李哲、独立董事潘思明、独立董事张菁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

《云南恩捷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及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同意聘任李晓华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又称总裁），聘任汪星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又称副总裁），任期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暨部分高管离任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5号）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下同）。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同意聘任白云飞先

生为董事会秘书，聘任汤怡桐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暨部分高管离任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5号）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同意

聘任李湘林先生为财务总监，任期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暨部分高管离任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5号）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附件：

一、总经理（又称总裁）、副总经理（又称副总裁）简历

1、李晓华，男，1962年生，中国国籍，有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1993年2月毕业于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1993至1996年，任职于美国World-Pak� Corporation；1996年4月起

至今，历任红塔塑胶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德新纸业副董事长，成都红塑总经理、副董事长等职务；2006年起

加入创新彩印任总经理、副董事长。 1996年5月至2024年12月任玉溪昆莎斯塑料色母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2020年1月至今任上海瑞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年10月至2023年6月任苏州捷胜科技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2022年2月至2023年5月任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年11月至2023年5

月任江苏捷胜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2年5月至2023年5月任常熟市巨兴机械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2024年4月至今任珠海辰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4年5月至今任常熟辰玉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4年11月至今任珠海市翰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公司副董事

长。

截至目前，李晓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0,749,879股。 与公司董事Paul� Xiaoming� Lee先生、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Sherry� Lee女士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成员，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玉溪合益投资有

限公司为李晓明家族控制的企业。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李晓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晓华先生于2025年6月17日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给予通报批评的自律管理决定1次。 除上述纪律处

分外，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

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晓华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家族重要成员，长期在公司经营管理中承担重要职责，对公司经营管

理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公司核心管理团队的关键成员之一。

2、汪星光，男，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2年至2008年在NEC东金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任技术科长，2010年至2012年任南通天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技术经理；2012年至2017年，任

江苏安瑞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7月至2025年5月，历任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技术研发部总监，重庆恩捷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重庆恩捷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兼经理、玉溪恩捷新材料有限公司经理、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汪星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汪星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白云飞，男，1984年生，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注册会计师，获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2017年

5月至2021年1月先后任中国民生银行昆明分行法律合规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资产保全部部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部门总经理。 2021年4月至2024年12月先后任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董事。 2024年12月至2025年5月任公司董事长助理。 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事务

代表。 现任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白云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白云飞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白云飞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2、汤怡桐，女，199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5年3月至2018年8月任公

司财务专员。 2018年8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助理。

截至目前，汤怡桐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254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汤怡桐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

三、财务总监简历

李湘林，男，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南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经济学学士，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2005年7月至2006年5月，担任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6年6月至

2021年4月，历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国家和地区部财务负责人；2021年4月入职欧普照明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6月至2022年10月任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2年10月入职恒生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6月至2024年5月任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4年5月至2024年10月任奥克斯集团

财务总监。 2025年4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李湘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湘林先生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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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

代表暨部分高管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23日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正式履职。 2026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公司总经理及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财

务总监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总经理（又称总裁）：李晓华先生

副总经理（又称副总裁）：汪星光先生

财务总监：李湘林先生

董事会秘书：白云飞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汤怡桐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云南恩捷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任期自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白云飞先生和证

券事务代表汤怡桐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

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白云飞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汤怡桐女士

电话：0877-8888661

传真：0877-8888677

电子邮箱：groupheadquarter@cxxcl.cn

通信地址：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抚仙路125号

三、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的情况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禹雪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仍担任公司下属子公司湖北恩

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西睿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等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禹雪女士持有公司股票184,800股，其所持股份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进

行管理。

公司对禹雪女士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附件：

一、总经理（又称总裁）、副总经理（又称副总裁）简历

1、李晓华，男，1962年生，中国国籍，有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1993年2月毕业于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1993至1996年，任职于美国World-Pak� Corporation；1996年4月起

至今，历任红塔塑胶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德新纸业副董事长，成都红塑总经理、副董事长等职务；2006年起

加入创新彩印任总经理、副董事长。 1996年5月至2024年12月任玉溪昆莎斯塑料色母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2020年1月至今任上海瑞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年10月至2023年6月任苏州捷胜科技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2022年2月至2023年5月任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年11月至2023年5

月任江苏捷胜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2年5月至2023年5月任常熟市巨兴机械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2024年4月至今任珠海辰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4年5月至今任常熟辰玉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4年11月至今任珠海市翰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公司副董事

长。

截至目前，李晓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0,749,879股。 与公司董事Paul� Xiaoming� Lee先生、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Sherry� Lee女士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成员，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玉溪合益投资有

限公司为李晓明家族控制的企业。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李晓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晓华先生于2025年6月17日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给予通报批评的自律管理决定1次。 除上述纪律处

分外，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

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晓华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家族重要成员，长期在公司经营管理中承担重要职责，对公司经营管

理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公司核心管理团队的关键成员之一。

2、汪星光，男，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2年至2008年在NEC东金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任技术科长，2010年至2012年任南通天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技术经理；2012年至2017年，任

江苏安瑞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7月至2025年5月，历任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技术研发部总监，重庆恩捷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重庆恩捷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兼经理、玉溪恩捷新材料有限公司经理、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汪星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汪星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白云飞，男，1984年生，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注册会计师，获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2017年

5月至2021年1月先后任中国民生银行昆明分行法律合规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资产保全部部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部门总经理。 2021年4月至2024年12月先后任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董事。 2024年12月至2025年5月任公司董事长助理。 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事务

代表。 现任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白云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白云飞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白云飞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2、汤怡桐，女，199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5年3月至2018年8月任公

司财务专员。 2018年8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助理。

截至目前，汤怡桐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254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汤怡桐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

三、财务总监简历

李湘林，男，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南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经济学学士，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2005年7月至2006年5月，担任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6年6月至

2021年4月，历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国家和地区部财务负责人；2021年4月入职欧普照明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6月至2022年10月任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2年10月入职恒生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6月至2024年5月任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4年5月至2024年10月任奥克斯集团

财务总监。 2025年4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李湘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湘林先生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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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并报表范围内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陇科学”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对2025年度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2025年度，根据公司及子（孙）公司的生产经营和

资金需求情况，公司及子（孙）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

计不超过人民币37.5亿元。 具体如下：

公司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85

亿元，其中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小于等于70%的子（孙）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35亿元，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率超70%的子（孙）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子（孙）公司为合并范围内其他子

（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0.55亿元，其中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小

于等于70%的子（孙）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0.25亿元，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孙）公

司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0.3亿元；子（孙）公司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16.1亿元。

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有效期内

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告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6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西陇科学：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2025

年度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本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担保进展情况

1、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广东西陇化工有限公

司签订的编号为(2026)汕银综授额字第000014号的《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向债权人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提供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2、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郫都支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CDZX26（高保）2026003的《最高

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四川西陇科学有限公司与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郫都支行基于主合同

连续签订的多个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而形成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 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1,000万

元。

3、公司子公司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主合同项下形成的

债务向债权人提供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为人民币12,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之间提供的担保，已经履行审议程序，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审议批

准的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

人

主营业务

公司持股情

况

是否为失

信被执行

人

广东西陇化工有

限公司

2020年5月

18日

汕头市金平区潮

汕路 195�号

25000万元 黄少群 化工产品销售

公司全资子

公司

否

四川西陇科学有

限公司

2004年9月

16日

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

开发园温泉大道三段120

号

5000万元 赵华

化工产品研发、

生产、销售

公司全资子

公司

否

西陇科学股份有

限公司

1994年7月19

日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潮

汕路西陇中街1-3号

58521.642万元 黄少群

化工产品研发、

生产、销售

本公司 否

2、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广东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1-12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17,631.54 19,977.34 402,369.00 1,596.42 1,334.11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1-9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10,923.47 25,706.33 323,865.66 976.10 728.99

四川西陇科学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1-12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32,069.04 10,300.97 27,895.16 1,793.26 1,637.47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1-9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33,786.94 9,612.68 19,651.00 1,427.18 1,311.49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1-12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349,559.65 222,246.80 196,690.44 4,353.52 4,800.37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1-9月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405,250.67 217,404.98 107,224.80 -4,826.45 -4,915.33

(注：以上2024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名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债务人名称：广东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

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6年3月13日至2027年3月10日

担保金额：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1,000万元整及担保范围内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债权人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郫都支行

债务人名称：四川西陇科学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

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

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6年3月25日至2031年3月31日

担保金额：最高债权额人民币1000万元整及担保范围内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每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债权人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

债务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

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

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

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6年3月25日至2031年3月24日

担保金额：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人民币12,000万元及担保范围内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0元(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

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93,452.91万元，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87,039.39

万元，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1,600万元，上述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分别为40.64%、37.85%、0.7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郫都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子公司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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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14日、2026年3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兴业银锡：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6-24）、《兴业银锡： 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6-25）。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

4、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3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30日上午9:15一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开始时间2026年

3月30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3月30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15：

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76号兴业大厦主楼十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吉祥；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986人，代表股份619,737,0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34.9023%。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398,466,8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440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83人，代表股份221,270,2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2.4615%。

3、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984人，代表股份134,496,5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74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

东2人，代表股份35,146,7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7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82人，代表股份99,

349,8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5952%。

（八）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对通知公告中明列的议案进行审议，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同意618,367,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1%；反对1,295,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0%；弃权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127,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21%；反对1,29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31%；弃权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1、上市地点

同意618,379,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9%；反对1,285,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4%；弃权7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138,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05%；反对1,28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9%；弃权7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618,360,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8%；反对1,30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8%；弃权7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119,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63%；反对1,30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12%；弃权7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发行时间

同意618,349,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1%；反对1,31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5%；弃权7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108,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83%；反对1,31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46%；弃权7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发行方式

同意618,354,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9%；反对1,31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4%；弃权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113,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18%；反对1,31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43%；弃权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5、发行规模

同意618,355,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0%；反对1,31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5%；弃权7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114,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25%；反对1,31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46%；弃权7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6、发行对象

同意618,353,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7%；反对1,31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5%；弃权7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112,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12%；反对1,31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46%；弃权7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7、定价原则

同意618,351,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5%；反对1,312,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8%；弃权7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111,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99%；反对1,31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58%；弃权7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8、发售原则

同意618,352,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5%；反对1,312,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8%；弃权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111,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03%；反对1,31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58%；弃权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9、筹资成本分析

同意618,352,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6%；反对1,311,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6%；弃权7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112,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08%；反对1,31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51%；弃权7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0、发行中介机构的选聘

同意618,327,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25%；反对1,307,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9%；弃权10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086,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18%；反对1,30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20%；弃权10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618,370,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5%；反对1,297,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4%；弃权6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130,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41%；反对1,29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49%；弃权6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同意618,357,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3%；反对1,314,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1%；弃权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116,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40%；反对1,31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72%；弃权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618,376,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5%；反对1,296,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1%；弃权6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136,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87%；反对1,29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37%；弃权6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618,339,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5%；反对1,315,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3%；弃权8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099,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10%；反对1,31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80%；弃权8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

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618,350,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2%；反对1,303,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4%；弃权8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109,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89%；反对1,30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95%；弃权8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就H股发行修订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

规则（草案）的议案》

同意615,3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27%；反对4,317,71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7%；弃权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0,112,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07%；反对4,317,7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03%；弃权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618,001,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9%；反对1,652,99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7%；弃权8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2,760,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93%；反对1,652,9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0%；弃权8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618,305,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9%；反对1,366,60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5%；弃权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064,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54%；反对1,366,6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1%；弃权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618,679,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4%；反对969,74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5%；弃权8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439,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38%；反对969,7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10%；弃权8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同意618,356,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2%；反对1,294,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8%；弃权8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3,116,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36%；反对1,29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21%；弃权8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同意615,280,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09%；反对3,132,49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5%；弃权1,324,2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7%。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130,039,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864%；反对3,132,4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91%；弃权1,324,2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4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洋、郑献恺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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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锡” 或“公司” ）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2026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韩瑞霞女士当选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补选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韩瑞霞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银锡：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23）。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